
[image: image1.png]MRRARSA




豫交院[2016]116号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印发《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国防教育  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系（院、部）、机关各处室、院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发[2011]8号)文件精神，切实做好学院的国防教育和士官生培养工作，使在校学生普遍接受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结合学院实际，制定了《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国防教育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6年12月5日      

附件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国防教育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发[2011]8号)文件精神，切实做好学院的国防教育和士官生培养工作，使在校学生普遍接受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结合实际，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二条　为加强国防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组织机构，学院成立国防教育领导小组，明确人员组成和领导小组工作职责，并指定1名院领导分管国防教育工作。
第三条　学院要将国防教育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年度工作计划，定期研究国防教育工作，协调解决国防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
第四条　学院与联合培养士官生部队要共同研究部署人才培养工作，建立军地协作、齐抓共管的学校国防教育工作体系。
第五条　学院国防教育领导小组要与当地军事机关和联合培养士官生部队建立沟通协调工作机制，定期与军事部门开展切实有效的联席会议或联合办公会议。

第三章　教育形式

第六条　学院要根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国防教育的有关规定，制定国防教育实施计划，将国防教育内容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七条　在校学生必修军事理论课，军事理论课教学时数不得低于36学时，其中普通学生的军事技能训练时间不得少于2周，考试成绩记入学生学籍档案。士官生军事体能训练每周不少于8学时，由士官生管理单位负责组织实施。
第八条　学院要与当地国防教育基地建立合作关系，创新国防教育模式，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
第九条　学院要将每年的国家重大节日设置为国防教育日，由学院集中组织开展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的国防教育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

第四章  师资队伍

第十条  加强学校军事课师资队伍建设，把专职军事教师队伍建设纳入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根据国防教育教学任务的需要，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军事教师。
第十一条　从校内选拔一批部队转业军人或具有一定军事素养的学校教师担任兼职军事教师；也可聘请当地军事机关、军队院校的现役官兵或具备条件的预备役人员担任兼职军事教师。
第十二条　学院要建立军事教师培训制度，定期对校内专职军事教师进行教学培训，提高军事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增强其责任意识。 

第五章  保障条件

第十三条　学校要将开展国防教育的经费列入预算，确保国防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第十四条　学校对选用的军事理论教材要严格管理，确保军事理论教材的质量及其严肃性、权威性和准确性。
第十五条　学院根据不同专业学生接受国防教育的需求，开设网络军事理论课程，免费提供师生学习辅导。
第十六条　学校图书馆或系（部、院）阅览室要为教师教学、学生课外阅读配备必要的国防教育图书资料。
第十七条　学院校园网络要设置国防教育的栏目或内容，定期宣传国防教育知识，介绍国内外军事政治时事动态。 
第十八条　学院要重视学生军事训练基地建设，利用民兵预备役训练基地、部队空置营房和学校现有资源，建设学生军事训练基地，为学生军训提供条件保障。
第十九条　要与具备一定军事训练规模条件的部队建立合作关系，以解决士官生入学后的封闭军事训练问题。

第六章  督促检查

第二十条　学校要将开展国防教育工作的情况纳入教育教学督导，定期进行督促检查，以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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